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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一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高密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一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国用（2005）第493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66666.2平方米。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GH-2005-11]及附件，估价对象容积率为4，规划建筑面积为1066664.8平方米，全部为地上建筑面积，用途为商业。
估价目的：高密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拟使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一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1月3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国用（2005）第493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基本平整，有部分农作物、水塘及树木。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上述农作物、水塘及树木不涉及补偿费及移除费等相关费用。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国用（2005）第493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66666.2平方米。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GH-2005-11]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66664.8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国用（2005）第493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商业2045年4月3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6.26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6.26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1月3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6.26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1月3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高密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H1-19-048-1
	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
	高国用（2005）第493号
	商业
	——
	商业
	4
	——
	4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26.26
	266666.2
	1066664.8
	1878
	469
	50085

	抵押价格
	50085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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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国用（2005）第493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基本平整，有部分农作物、水塘及树木；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GH-2005-11]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国用（2005）第493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GH-2005-11]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关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页无正文）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高密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由于近三年高密市成交土地案例较少，因此本次评估土地案例从临近区域选取土地案例）：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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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一宗商服用地
	修正系数
	晏子路东、朝阳大街北
	修正系数
	晏子路东、朝阳大街北
	修正系数
	月潭路西、花园街北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19-1-3
	100
	2016-11-13
	91
	2017-06-08
	91
	2017-02-14
	94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服用地
	100
	商服用地
	100
	商服用地
	100
	商服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商业26.26年　
	100
	商业40年
	119
	商业40年
	119
	商业31年
	119

	容积率
	4
	100
	1.75
	109
	1.75
	109
	4.8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一般
	103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66666.2
	100
	39602
	97
	55420
	98
	1566
	93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96
	三通一平
	96
	三通一平
	96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1
	100/
	91
	100/
	94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19
	100/
	119
	100/
	119

	容积率
	100/
	109
	100/
	109
	100/
	109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7
	100/
	98
	100/
	93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96
	100/
	96
	100/
	96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454
	454
	415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382
	378
	38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382+378+384）÷3＝381（元/平方米）

总价＝381×1066664.8÷10000＝40640（万元）
（二） 剩余法
1.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通过对估价对象附近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2/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9811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9712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1.2

	
	
	
	
	面积 
	1066664.8

	
	
	
	
	天
	365

	
	
	
	
	空置率（%）
	15.00%

	（2）
	押金利息收入
	99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二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77071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4533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36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133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68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77706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416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384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7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228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77071
	　
	　
	　

	3
	年经营费用
	1361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995.9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2085.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0%

	2）
	房产税
	4777.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3.3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土地面积（㎡）
	266666.2

	（2）
	维修费
	5656.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565.6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398.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619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48962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0%

	
	
	
	
	收益年期(n)
	26.26

	
	
	
	
	年增长比率(g)
	3.00%


注：建安费用=（2300×1066664.80）÷10000=245333（万元）

则：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4896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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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89620
	
	
	
	

	2
	开发成本
	355490
	0.2218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77706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45333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360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1333
	1066664.80
	200
	　
	

	5）
	相关税费
	3680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4267
	1066664.80
	4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000
	　
	　
	　
	

	（4）
	管理费用
	4350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9792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5728 
	0.1832
	P土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832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5728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5647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5617
	0.1558
	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5617 
	　
	　
	
	

	4 .土地价格
	64252
	
	
	
	1-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一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40640
	60%
	50085
	50085

	
	剩余法
	64252
	40%
	
	


（二）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一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估价期日
	2019-1-3

	3
	评估总值
	50085

	4
	土地抵押价格
	5008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万元）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574
	销售额×税（费）率
	5.50%

	2
	印花税
	0
	销售额×税（费）率
	免征

	3
	土地增值税
	16376
	增值额×税（费）率
	——

	4
	合计
	小写
	17950

	
	
	大写
	贰亿零叁拾肆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32135

	
	
	大写
	叁亿零伍拾壹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转下页）

其中:土地增值税计算
	项目
	数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28620 
	——
	土地抵押价格÷（1+增值税率）

	2.
	扣除项合计
	838 
	
	

	（1）
	土地取得成本
	577
	　
	

	1）
	土地取得费用
	555
	　
	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22
	4.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3）
	建造成本
	55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4）
	开发费用扣除
	63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143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27782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3315.3%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1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6376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 


三、估价对象变现能力分析

（一）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物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通用性较好。

	独立使用性
	独立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为不动产权利人单独使用，独立使用不受限制，独立使用性较好。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整宗土地具备可转让性。各宗地未完成开发建设，宗地内部不可分割转让。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尚未进行开发建设。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地处小辛庄东南至褚家王吴东北至钟家王吴以东至王吴水库，区位条件较差。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及规划建筑规模大，价值量大。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当前高密市住宅房地产市场处于平稳状态，市场活跃度一般。


（二）处置估价对象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要支付拍卖费用、拍卖佣金、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对处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分配：1.支付处分抵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2.扣除抵押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估价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

估价对象通用性较好，独立使用性较好，区位条件较差，但估价对象尚未开建设、宗地内部不宜分割转让、且价值量大。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的变现能力较弱。

估价对象内外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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